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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班級聯合會組織章程 
107.09.11 班代大會通過 

110.12.03 班代大會增修通過 

112.07.20 臨時班代大會修訂通過 

114.03.28 班代大會修訂通過 

114.11.05 學生議會修訂通過 
115.03.27 學生議會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會訂名「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班級聯合會」－簡稱「班聯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章 宗旨 
第二條 本會為本校學生之最高可代表全校學生之學生自治組織，推動各項全校性學生活動。 

第三條 強化校園溝通，提升學生自治能力，促進團體和諧進步。 

第四條 代表學校參與活動時，發揮陽明人「誠勤致知」精神與「知行合一」價值；積極進取，維護校
譽。 

第五條 培養積極愛護團體，具有高度服務熱忱之領導統御人才。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範，凡屬本校在校生均為本會當然會員，享基本權
利及義務。 

一、選舉、被選舉、罷免班聯會主席、副主席之權利。 

二、繳費會員之權利，由本會另定之。 

三、遵循本章程參與本會會務及本會辦理之活動。 

第七條 各級幹部 

一、主席及副主席：由高一升高二學生經校內高一、二學生投票選舉產生之當選人擔任。 

二、各組組長、副組長、組員：由應屆班聯會正、副主席遴選高一升高二之優秀人才擔任。 

三、顧問：歷屆幹部及組員為當然顧問，歷屆主席為班聯會首席顧問；歷屆各組組長為各組首席顧問，協

助新任幹部初期運作順利，提供經驗分享。 

四、儲備幹部：每學年第一學期初，經由面試招收高一各組儲備幹部，協助會務推動，至多 1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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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組別： 

1. 設文書、機動、活動、總務、美宣、公關、學權七組。 

2. 各組設組長、副組長各一人。（其下設組員，各組連同組長至多十人。） 

第八條 幹部職掌 

一、主席： 

1. 綜理全校班聯會會務，定期召開班聯幹部會議及每學期一次學生議會會議並配合推動學校各項活動。 

2. 定期和指導老師討論會務，瞭解校內政策，提出建議。 

二、副主席： 

1. 協助主席推展會務，若主席無法處理職務時由其代理。 

2. 與主席依學校行事曆，訂定年度工作期程，宣達並督導各組進度。 

三、文書組： 

1. 須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執掌班聯會所有文書資料，建檔整理。 

2. 管理各會議開會通知、出席表、會議記錄、簡報。 

3. 負責班聯會「問卷表」及「意見表」之處理工作。 

四、機動組： 

1. 執掌班聯會秩序，宣揚學生遵守各項活動秩序，協助學校提倡優良校風。 

2. 處理大會之庶務、場地佈置、音響等工作事宜。 

3. 配合總務管理會辦物資及財產。 

4. 協助建立會務所需之（電子）表單。 

五、活動組：配合學校行政，規劃各項活動。 

1. 主責籌辦班聯會活動，必要時協助辦理全校性活動及各項社團表演等事宜。 

2. 提前規劃各項活動方式及細節，分配工作並掌握進度。 

3. 負責拍攝班聯會活動並於必要時協助學校各項活動；活動結束後召開檢討會。 

4. 整理各項活動照片。 

六、總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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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掌班聯會內一切會計相關事務。 

2. 管控會務經費運用，審核及協助各組採購需求；活動結束後一週內，完成結算並於會議中說明。 

3. 於每學年第一次學生議會會議召開時，對大會公佈收支帳務。 

七、美宣組： 

1. 主責會務所需之一切美術設計及宣傳。 

2. 與總務組一同負責校慶紀念商品事宜。 

3. 與機動組定期美化會辦，清點並補足物資。 

八、公關組： 

1. 增進公共關係，對外接洽、對內聯繫等事宜。 

2. 定時更新電子刊物（如 IG、FB 粉絲專頁），宣傳活動訊息。 

3. 擔任班聯會召開之會議司儀。 

九、學權組： 

1. 積極維護學生權益，促進師生有效溝通。 

2. 隨時蒐集校內學生意見，定期與學生代表開會討論。 

3. 提升校內學權意識，辦理學權講座/活動。 

4. 研究學權議題並與校外學權代表性組織定期交流。 

第四章 學生議會 
第九條 學生議員之資格、選制與正副議長 

學生議會各班班級代表為當然學生議員組成學生議會（115 學年度正式施行，114 學年度準用之）。 

一、學生議員資格與任期：思想純正，理性熱心負責之人。任期自當選日起，至次屆學生議會改選完成為

止。 

二、學生議員權利義務： 

1. 意見彙整與法定記錄：負責蒐集所屬班級之公共意見，並將相關討論與決議事項詳實登載於「班會紀錄
簿」。 

 2. 意見反映與議案提出：應將班級決議之事項及時反映予班聯會，或代表班級正式提案至學生議會進行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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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議出席與監督傳達：應親自出席學生議會參與議決，代表班級對學生事務、班聯會經費運用及庶務
執行進行監督；並應將會議決議如實傳達予所屬班級。 

 4. 協助會務推行：學生議員負有協助班聯會各項學生活動推行之義務。 

 5. 請假與代理機制：學生議員因故未能出席會議或執行職務時，應依規定請假，並由該班班長為第一職
務代理人，代行其權利與義務。 

三、班級學生議員：本會設學生議會，由各班各推選出之班級代表擔任班級學生議員，全校 60 班共 60 
位班級學生議員。 

四、跨班學生議員：開放對學生公共事務熱心公益同學參選，有志參選學生議員應經三位師長（含導師）

推薦後，於每年 9 月底前提交競選學生議員申請書，委由學務處協助召集會議審核資格，並送交學生議
會同意，經現有學生議會投票選舉依得票數最高前十名當選。 

五、正副議長選舉：學生議會共同推舉產生議長與副議長各一位，連選得連任。可於學生議會上自薦參選

正、副議長，發表參選政見 3 分鐘，但不得同時登記正、副議長候選人資格。正副議長不得兼任班聯會正
副主席與行政幹部，確保權力分立。 

 六、正副議長遞補：當現任正、副議長因畢業或解職出缺時，依序由副議長、高一及高二學生代表序位
一並依得票數高低遞補其職務，若票數相等時則現場抽籤，並接續行使各項法定會議當然代表之職權，任

期直至次屆學生議會正副議長產生為止。 

 

第十條 學生議員之罷免與解職 

學生議員於任期內，若有以下怠忽職守或違反重大校規情事，依下列程序予以罷免或解職： 

一、依學生議員與學生代表怠忽職守或違反校規事由： 

1. 曠廢職責，行為失當、敗壞校譽或班聯會與學生議會聲譽，有明顯事實者。 

2. 違反校規受記小過以上（含一次）處分者。 

3. 違反班聯會組織章程，屢勸不聽者。 

二、罷免解職程序： 

1. 原選舉區罷免（班級自決）：班級推選之學生議員，經原班級學生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並經全班二
分之一以上學生無記名投票同意者，相關文件送交學生議會確認後，即予罷免解職。 

2. 議會紀律解職（重大違規處置）：學生議員於任期內，並受記小過（含）以上處分，致嚴重損害本會聲
譽者，得經全體學生議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送交學生議會審議。 

3. 議會紀律解職案，應於開會前三日書面通知當事議員列席答辯。決議須經全體學生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為通過，立即解職。 



5 

 

4. 學生議員被解職，並取消列入幹部紀錄，由原班級另行推選遞補，其任期以補足原任議員未滿之任期
（或至次屆代表產生）為止。 

第十一條 學校重大會議之學生代表席次 

學校重大會議之學生代表席次，應由學生議會推舉或同意學生議員代表或列席。 

一、校務會議班聯會正副主席與學生議會正副議長為當然代表。 

二、各項需學生代表須參加之校內會議，臚列如下： 

1. 學生代表之產生與遞補： 

(1) 法定人數與當然代表：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總數依校方計算法定比例產生（本校目前為 14 人）。其中班
聯會正副主席、學生議會正副議長共 4 人，具備全校直選及班級推舉之民意基礎，為「當然代表」。 

(2) 選舉代表名額與選舉方式：扣除當然代表後，應選代表為 10 人。於學生議會上採不記名紙本投票之方
式當場選舉產生，由班聯會幹部 1 人及學生議員 2 人擔任監票員。 

(3) 各年級名額與遞補機制：為兼顧代表之多元組成與出缺遞補需求，各選區應選出超額名單，依得票數
高低排序定其身分： 

- 高一選區：選出 5 人。前 3 序位為校務會議出席代表，第 4、5 序位列為遞補代表。 

- 高二選區：選出 7 人。前 4 序位為校務會議出席代表，第 5 至 7 序位列為遞補代表。 

- 高三選區：選出 5 人。前 3 序位為校務會議出席代表，第 4、5 序位列為遞補代表。 

(4) 公告：選舉結果及正取、遞補排序，於會議結束前由會議主席當場宣布並公告之。 

2.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2 人（建議兩位為班聯會副主席、學生副議長）。 

3. 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3 人。 

4. 午餐供應委員會：1 人。 

5. 員生社社務會議：4 人（列席，建議其中兩位為班聯會主席、學生議長）。 

6. 學習歷程檔案工作會議：1 人。 

7. 學生輔導工作會議：1 人。 

8. 課程發展委員會：1 人。 

9. 學生獎懲委員會：2 人（建議兩位為班聯會主席、學生議長）。 

10. 學生代收代辦審議會議：1 人。 

11.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2 人（建議兩位為班聯會主席、學生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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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三升學輔導會議：4 人（建議升高三學代優先）。 

13. 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2 人。 

14. 其他：本條未列之其他會議、組織、活動等，如設有學生代表規定准用本要點規定。 

三、學生代表參與相關會議負有保密義務，涉及學生隱私之會議，學生代表有保守相關當事人隱私之義

務。 

四、學生代表不足遞補與任期： 

1. 遞補資格：各會議學生代表選舉時，依據第十一條第二款之一，序位之「遞補代表」，具備「經公開選
舉產生」之法定備位資格。 

2. 同年級優先遞補：代表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優先由「同年級」之遞補代表依序遞補。 

3. 跨年級遞補（解決學期初末出缺）： 

(1) 高三畢業：高三代表畢業出缺時，得由次學年度（現高二升高三）經選舉產生之第 5 至 7 序位提前遞
補出席。 

(2) 新年度高一：每學年第一學期初高一代表尚未選出前，得由次學年度（現高一升高二）經選舉產生之                       
第 4 至 5 序位提前遞補出席。 

五、學生代表，其任期自當選日起，至次屆學生議會改選完成為止。 

六、本條文通過後，將於 115 學年度正式施行，114 學年度準用之。 

第十二條 學生議會正副議長罷免 

須由全體學生議員 1/3 以上連署提案，經 1/2 學生議員同意後提出成案，由學務處辦理投票，有效票多數
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立即解職。 

第十三條 學生議會之召開 

學生議會每學期由班聯會主席與學生議長聯名至少定期召開一次。在定期會議之外，若有緊急或重大事

項，可由班聯會主席連同學生議長，或全體學生議員 2/3 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學生議會臨時會
議」。 

第五章 班聯會選舉 
第十四條 主席及副主席選舉辦法 

一、每年四、五月公告辦理班聯會主席、副主席選舉事宜。 

二、候選人由高一聯名登記參選，經三位師長（含導師）推薦後，委由學務處協助召集會議審核資格，並

製作選票。 

三、委由學務處安排全校共同時間（團體活動課、班會課等）進行投票。 



7 

 

四、開放高一、二會員投票，以得票數最高一組之候選人當選。同額競選（僅有一組參選）須得高一、二

會員總額 1/5 以上之票數，始能當選；未達 1/5，則重行補選，仍未能達補選結果，由學務處遴選，聘任
正、副主席。 

五、選舉事項另訂實施要點。 

六、實體/線上投票，委由校方依實際需求擇一辦理，以利時效。 

第十五條 各組任期、解職與罷免 

一、各組於第一學期十月底前招收高一儲備幹部。第二學期六月底前，由當屆高二幹部選出下屆組長、副

組長及組員。 

二、任期：班聯會主席、副主席及各級幹部任期為ㄧ學年。 

三、解職：班聯會幹部及組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職： 

1. 曠廢職責，行為失當、敗壞校譽、學生議會或班聯會聲譽，有明顯事實者。 

2. 違反班聯會組織章程，屢勸不聽者。 

3. 明確符合以上 2 點者，得由班聯會決議，由主/副席向指導老師提出，經師長評估確認後，核予解職，
收回聘書，並取消列入幹部紀錄。 

四、主副席罷免：主/副席罷免案，須由全體會員 1/3 以上連署提案，經 1/2 學生議員同意後提出成案，由
學務處辦理投票，有效票多數同意罷免時，即通過，立即解職。 

第六章 會議規範 
與會人員應遵守會議規則，發言禮貌及議場秩序之義務。 

第十六條 會議議程依序 

一、主席宣布開會（報告法定人數）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三、各處室行政報告 

四、討論事項（上次會議未決議案及本次會議提案） 

五、臨時動議 

六、主席結論並宣布散會 

第十七條 會議注意事項 

一、一般動議應有 2 人以上附議（口呼附議為之），始得向主席取得發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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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言應「先舉手稱呼主席」請求發言地位，經主席點首示意許可後，始得發言。 

三、發言應就題論事，不得涉及私人私事，如言論超出議題範圍，或有失禮貌時，主席應予制止或中止其

發言，其他出席人亦得請求主席為之。 

四、同一議案，但經主席許可者不在此限。 

五、議案討論終結後，主席應提付表決。 

六、表決方式以舉手表決為原則，經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得改採投票或其他方式。 

七、議案表決之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並記錄於會議紀錄。 

第七章 班聯會活動辦理 
第十八條 辦理事項 

一、班聯會各項活動，須事先提出申請，不得違背校規及相關法令。 

二、班聯會策劃校內各項學生活動及社團活動，研討通過後發動全校同學響應參與。 

三、班聯會議決事項須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過，通過後即代表全體學生意見，決議時應慎重。 

四、各幹部就會務須和主副席達成共識，得以施行；主副席應隨時與指導老師請益各項事項。 

五、班聯會代表全體學生，在校內作一切合法之活動，非經校方同意，不得直接與校外聯繫。 

六、得在學校輔導下設置學生意見調整表，作最佳的溝通橋樑。 

七、各組應利用課餘時間教導儲備幹部，推動會務運行；不得過度管教或無理要求。 

八、篩選儲備幹部及遴選幹部之要素：恪守本分外，須具備高度服務熱忱、正確態度、處事效率與基本電

腦文書能力。 

第十九條 獎懲 

一、在任職期間克盡職守，確實扮演學生與學校溝通橋樑角色成功者，得從優獎勵。 

二、在任職期間怠忽職守，或未經班聯會決議，獨斷獨行，違反校規，破壞校譽者，得予以懲處。 

第八章 經費 
第二十條 來源 

一、會員繳納。 

二、活動盈餘。 

三、其他合於規定之經費，如上級補助、獎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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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會費 

一、會員會費由班聯會於新學期開始時之會議，視該學年活動討論決定，由會員自由繳納會費（上限：每

學年至多 200 元）。 

二、未繳納會費者，得於辦理活動時予以優惠資格上之差異。 

三、支出項目：全校性、社團性、跨校性等學生活動費用。 

四、經費使用：專款專用，循正常會計程序支用，並定期送指導教師審核；於每學年度第一次學生議會會

議，公告前年度經費運用收支明細決算表及新年度預算表。 

第九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章程修正 

本會組織章程之修訂，由班聯會正、副主席、學生議會正、副議長、班聯會各組組長擬定修正草案，經指

導教師協助討論送學生議會表決，經學生議會二分之一以上出席，過半數同意，修正案即通過，主席公布

後施行，並報學校備查。 

 


